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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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鎮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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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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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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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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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

一
、
本
處
不
提
供
香
、
冥
紙
，
請
民
眾
自
備
，
不
便
之
處
，
敬
請
原
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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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所
有
收
費
，
皆
具
收
據
，
且
不
得
收
取
紅
包
，
如
有
不
法
，
歡
迎
檢

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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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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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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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
.go

v.
tw
 

檢
舉
電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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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四
九
）
二
七
六
二
○
五
○
；
二
七
六
二
○
三
四 

（
○
四
九
）
二
七
六
○
五
四
一 

 
 
 

政
風
室 

南
投
縣
集
集
鎮
公
所 

製 

納
骨
甕 

靈 

牌 

管
理
費 

懷
恩
堂 

慈
恩
堂 

800元 1,500 元 3,000元 
納
骨
櫃 

骨
灰
櫃 

樓
閤
骨
灰
櫃 

納
骨
櫃 

骨
灰
櫃 

 

30,000 元 20,000 元 6,000 元 25,000 元 15,000 元 
本

鎮 

60,000 元 40,000 元 12,000 元 50,000 元 30,000 元 

非

本

鎮 

 

本鎮籍鎮民認定如下： 

一、現設籍本鎮達四個月以上。 

二、使用者（亡者）未設籍本鎮， 

但其三等親之血親親屬現

設籍本鎮達四個月以上。 

三、曾設籍本鎮連續達十年以

上，因故戶籍遷出本鎮，持

有戶籍證明文件足以證明

者。 

 


